护士执业证书连续（再次）许可须知
一、办事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》
二、申请范围：
长宁区区域内医疗机构执业的护士
三、许可条件：
1995年以来取得《护士执业证书》并在医疗机构从事护理工作的护士，包括部队医院编外的合同护士。
四、提供资料：
1、《护士再次注册申请表》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》（小证）；

3、《上海市在职教育登记册（护理专业）》；

4、继续教育30学时的证明；

5、《上海市护士再次注册申请汇总表》。

注：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内的护士集体办理注册手续。
五、暂缓许可对象：
1、病事假1年以上，尚未上班者；

2、因故调离护士岗位1年以上，尚未归队者。
六、办事时限及程序：

    自收到注册申请全部资料之日受理，30日内作出审核决定，审核合格的，予以注册；审核不合格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者。
七、办事机构：

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

八、办事地点及电话：

1、云雾山路39号一楼（长宁区公共卫生中心一楼受理大厅）电话：52064226

2、安西路37号（区招商中心）电话：22050439

九、接待时间：

    周一至周五：上午8︰30—11︰15     下午1︰30—4︰30
网上查询   www.hs.sh.cn(上海卫生监督信息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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